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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

项目名称 光亮·天润城（一期工程） 
行业 

类别 

房地产工

程 

主管部门 

（或主要投资人） 
重庆市丰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项目 

性质 
新建 

水土保持方案审批部门、

文号及时间 

重庆市北碚区水利局 

碚水[2015]123 号，2015 年 11 月 

水土保持方案变更审批

部门、文号及时间 
\ 

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审批

部门、文号及时间 

重庆市北碚区城乡建设委员会 

碚建发[2016]227 号，2016 年 12 月 30 日 

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17 年 6 月-2019 年 9 月 

水土保持 

方案编制单位 
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

水土保持 

初步设计单位 
重庆市博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

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研究院 

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重庆昌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

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重庆兴隆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

编制单位 
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研究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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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验收意见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，重庆市丰沛房地产开发

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在重庆市丰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
办公室 主持召开了光亮·天润城（一期）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。

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重庆市丰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主体工程

设计单位重庆市博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，监理单位重庆兴隆建设工

程监理有限公司，水土保持监测及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重庆市水利电

力建筑勘测设计研究院，施工单位重庆昌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单

位的代表共 10 人，会议成立了验收组（名单附后）。 

专家审阅了《光亮·天润城（一期）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》、

《光亮·天润城（一期）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》及相关技术资料，

听取了建设单位、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

单位关于项目基本情况、水土保持监测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情况的

汇报，以及监理、施工等单位的补充说明，经质询、讨论，形成了

光亮·天润城（一期）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意见。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本工程位于歇马镇的艾家湾，紧靠龙凤溪轻轨站，在绕城高速

与渝武高速交叉口附近，高速路由项目地块北侧穿越而过，不远处

就是绕城高速北碚南出入口。本工程总建筑面积 187834.56 ㎡ (其

中地上建筑面积 143425.08 ㎡，地下建筑面积 44409.48 ㎡)，居住

户数 1541 户，停车位为 1202 个。容积率为 3.5，建筑密度为 21.25%，

绿化面积 1.57 hm2，绿地率为 38.01%。本工程总占地面积 4.44hm2，

永久占地 4.13hm2，临时占地 0.31hm2，项目建设总投资约 80000

万元，其中土建投资约 53700 万元。由重庆市丰沛房地产开发有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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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投资建设。于 2017 年 6 月开工建设，于 2019 年 9 月竣工，总

工期 28 个月。 

（二）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 

2015 年 11 月 22 日，重庆市北碚区水利局于 2015 年 11 月以《重

庆市北碚区水利局关于同意光亮·天润城（一期）水土保持方案的

批复》（碚水[2015]123 号）予以批复。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

围 4.13hm2。 

（三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情况 

主体工程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，将水土保持相关内容纳

入主体设计之中。  

（四）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

2019 年 10 月，重庆市水利电力建筑勘测设计研究院受建设单

位委托补充开展了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，监测单位通过实地

量测、遥感监测（无人机及遥感影像）、资料收集与分析等监测方

法，对水土流失影响因素、水土流失情况、水土流失危害、水土保

持措施等进行监测，并于 2019 年 10 月完成了《光亮·天润城（一

期）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》。 

水土保持监测主要结论为：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水土

保持工程措施及植物措施，在施工过程中采取工程措施、植物措施

和临时防护措施相结合综合防治水土流失，对工程建设造成的水土

流失进行了治理并得到有效控制，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基本符合

预期防治目标要求，基本达到了批复规定的建设类项目二级标准的

防治目标。 

（五）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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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10 月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通过多次现场

复核，收集和查阅了设计、施工和监理等相关资料，于 2019 年 10

月编制完成了《光亮·天润城（一期）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》。 

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主要结论为：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

保持方案，开展了水土保持后续设计、监理、监测工作，基本履行

了水土保持法定程序；建设单位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落实了水土保持

措施，措施布局全面可行，措施质量评定结论为合格；达到了水土

流失防治目标；水土保持后续管理、维护责任落实。 

（六）验收结论 

验收组认为：工程在可研阶段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，结合主体

工程监理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工作，补充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

作。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采取了防治水土流失的工程措施、植物措施

和临时措施，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任务，防治

效果良好。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总体合格，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

护责任明确，未发现重大质量缺陷，运行情况正常，同意该工程水

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。 

（七）后续要求 

施工单位撤场后，应当尽快拆除施工营地，对施工临时占地进

行撒播草籽恢复。建设单位应继续做好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维护工

作，加强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的后期管理和养护工作，

提高水土保持措施对水土保持的防护作用，使其发挥最佳的工程效

益。 

 

 






